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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减免物业租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帮助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社会群体降低成本、减轻负担，切实减

轻小微企业等租户的经营压力，根据国家发改委等 14部门发布的《关于促进服务业

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发改财金〔2022〕271号）、深圳市政府

发布的《深圳市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的若干措施》

（深府〔2022〕28 号，以下简称《若干措施》），按照深圳市国资委关于做好市属国

企房屋租金减免有关事项的通知及工作指引，公司根据实际研究制定减租工作落实

方案，全力帮助市场主体渡过难关。具体如下： 

一、租金减免政策要求 

根据《若干措施》有关规定：“6.减免房屋租金。制造业小微企业、服务业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承租市、区政府以及市属、区属独资、全资、绝对控股国有企业

的房屋，免除 3个月租金、再减半收取 3个月租金。” 

二、减免方案 

（一）减免范围 

包含房屋（航站楼商铺、物流设施、生产保障设施）及柜台、自助服务设备点

位、集装箱房等资源。 

（二）减免对象 

制造业小微企业、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三）减免期限 

减免期限原则上自 2022年 3月起算，免除 3个月租金、再减半收取 3个月租金。 

（四）减免费用项目 



减免项目不包括租金以外的相关费用，如物业管理费、空调费、水电费等。 

（五）减免金额及范围 

1.公司预计减免租户约 263户，减免租金约 8,542万元（不含税金额），具体减

免金额以实际执行金额为准。 

2.减免期间 2022 年 3月-8月内新增的符合条件租户不在上述统计范围内，但享

受同等减免政策。 

三、实施方案 

为确保本次租金减免能够有序、高效实施，董事会将授权公司总经理在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租金减免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与租户沟通本事

项的具体内容，制定、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所必有的法律文件，根据实

际情况确定具体实施方式等。 

四、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减免物业租金的议案》，同意相关租金减免事项，并同意授权公司总经理在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租金减免的相关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本次减免租金事项属于董事会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本次租金减免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租金减免将减少公司 2022年营业收入约为人民币 8,542 万元；预计

本次租金减免对公司 2022年归母净利润影响约为 6,406万元。本次租金减免对公司

2022 年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的影响系未经审计的预估数据，仅为投资者了解本次

租金减免对公司的影响所用，公司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本次租金减免不

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长期发展。 

（二）本次租金减免系公司响应政府号召，帮助制造业小微企业、服务业小微

企业、个体工商户应对新冠疫情造成影响的重要举措，亦是公司积极履行上市公司

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扶持租户平稳经营和发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动行业

可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社会形象及影响力，促进区域及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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